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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本公告乃由濠亮環球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17.50條而作出。

為遵守GEM上市規則關於採用「核心水平」以向股東提供資訊及保障的新規定，本

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組織章程大

綱及細則」）如下：

(a) 規定本公司的股東周年大會在每個財政年度舉行，而不是在日曆年舉行；

(b) 規定所有成員均有權在股東大會上發言和投票，除非GEM上市規則明確要求

該成員放棄投票；及

(c) 規定任命和罷免本公司審計師需以普通股東決議而非特別股東決議通過；

此外，為與開曼群島法律下的法律修訂保持一致，董事會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大綱

及細則，以更新對相關開曼群島法律的引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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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建議修訂載列如下。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條款及細

則所用詞彙與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1. 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全文

於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內將刪除對「一九六一年第 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第

22章公司法」、「公司法（Companies Law）」、「公司法（Companies Law）（經修

訂）」及「法例（ Law）」的所有提述，並相應以「公司法（ Companies Act）（經修

訂）」或「法例（Act）」取代。

2. 組織章程大綱第2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2條全文並以下列新章程細則第2條取代：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設於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的辦事處

（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

3. 組織章程細則第2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2條「法例」釋義全文並以下列新釋義取代：

「「法例」 指 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

4. 組織章程細則第9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9條全文。

5. 組織章程細則第56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56條全文並以下列新章程細則第56條取代：

「本公司的股東周年大會須於每個財政年度舉行一次（而有關股東周年大會須

於本公司財政年度年結日後六 (6)個月內舉行，除非較長期間並無違反上市規

則（如有）），時間和地點由董事會決定。」

6. 組織章程細則第58條

在章程細則第58條，於「任何事項」字眼後加入「或決議案」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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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組織章程細則第59 (1)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59 (1)條全文並以下列新章程細則第59 (1)條取代：

「召開股東周年大會須發出不少於二十一 (21)整日之通告。召開所有其他股東

大會（包括股東特別大會）須發出不少於十四 (14)整日之通告，惟根據法例，

倘指定證券交易所之規則許可，並經以下人士同意，股東大會可以較短時間

通告召開：

(a) 如召開股東周年大會，所有有權出席大會並在會上投票之股東；及

(b) 如召開任何其他會議，則有權出席大會並在會上投票之大多數股東（即合

共佔不少於會上所有股東總投票權的百分之九十五 (95 % )之大多數股

東）。」

8. 組織章程細則第61A條

插入以下新章程細則第61A條：

「所有股東均擁有 (a)於股東大會上發言；及 (b)於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利，惟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股東須放棄投票以批准所審議的事項的情況除外。」

9. 組織章程細則第81 (2)條

於章程細則第 81 (2)條末將「包括在允許舉手投票之情況下，個別舉手表決的

權利」一句取代為以下：

「包括投票權及發言權」

10. 組織章程細則第83 (3)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83 (3)條全文並以下列新章程細則第83 (3)條取代：

「董事有權不時及隨時委任任何人士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或增加現

有董事會董事名額。任何獲董事會如此委任的董事之任期僅至其獲委任後首

次本公司股東大會為止，屆時將有資格重選連任。」

11. 組織章程細則第83 (6)條

緊接章程細則第83 (6)條「普通決議」字眼前加入「股東的」字眼。

– 3 –



12. 組織章程細則第152 (1)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152 (1)條全文並以下列新章程細則第152 (1)條取代：

「在每年股東周年大會上或其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可通過普通決議案委

任一名審計師對本公司的賬目進行審核，該審計師的任期直至下屆股東周年

大會為止。該審計師可以是股東，但不得為董事或本公司高級人員或僱員，

該等人士在任職期間無資格擔任本公司審計師。」

13. 組織章程細則第152 (2)條

於章程細則第152 (2)條內，以「普通」取代「特別」字眼。

14. 組織章程細則第154條

緊隨章程細則第154條「股東大會」後加入「藉普通決議案」字眼。

15. 組織章程細則第155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155條全文並以下列新章程細則第155條取代：

「董事可填補任何審計師職位的臨時空缺，倘空缺一直未獲填補，則尚存或留

任的審計師或多名審計師（如有）可擔任審計師的工作。任何獲董事根據該章

程細則委任的審計師的薪金可由董事會釐定。於章程細則第 152 (2)條的規限

下，根據該章程細則委任的審計師的任期至本公司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為止，

屆時須由股東根據章程細則第 152 (1)條委任，薪金將由股東根據章程細則第

154條釐定。」

16. 組織章程細則第162 (1)條

刪除現有章程細則第162 (1)條全文並以下列新章程細則第162 (1)條取代：

「於章程細則第 162 (2)條的規限下，董事會有權以本公司名義代表本公司向法

院提交把本公司清盤的呈請。」

17. 組織章程細則第167條

插入下列新章程細則第167條：

「財政年度

除董事另行釐定外，本公司財政年度年結日將為每年的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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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章節、條款及細則的序號因該等建議修訂所作出的增

加、刪除或重新編號若干條款及細則而發生變更，則如此修訂後的組織章程大綱

及細則的章節、條款及細則的序號應相應變更，包括交叉引用。

除上述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建議修訂外，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其他條款及細則

不變。

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建議修訂以英文編寫。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中文譯本僅供

參考。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的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將於適當時候舉行的應屆股東周

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有關決議案於股東周年大

會上批准之日起生效。

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之進一步詳情及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適當時

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濠亮環球有限公司

主席

邵國樑

香港，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邵國樑先生、邵旭華先生及邵熾良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郎繼錄先生、鄭嘉恩女士及鄭鶴鳴先生。

本公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

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在各

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

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在刊登之日起計將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之「最新上市公司公

告」網頁內最少保存七日，並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bort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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